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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可靠性试验方法》 

（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一、 工作简况 

1. 任务来源 

批文编号：国标委发〔2019〕40 号； 

项目计划编号：20194428-T-339； 

计划名称：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可靠性试验方法； 

标准性质：推荐性国家标准； 

计划起草单位：天津内燃机研究所（天津摩托车技术中心）； 

项目周期：24 个月。 

2. 背景和意义 

随着摩托车行业不断发展，相关标准不断更新，使得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新系统被应用

到现代摩托车产品中。在摩托车行业近 10 年的发展和技术进步过程中，随着产业规模和市

场的日益扩大，市场对车辆产品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甚至是相对苛刻的。很多企业，对于

国家强制性认证检验项目、公告类产品检验项目之外，越来越重视产品性能和质量的提升，

其中尤其是对产品可靠性尤为重视。 

但是，由于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可靠性标准为 2008 年出版，其中以化油器车辆为主要

的研究对象进行的相关指标的制定，已经不能满足目前摩托车产品的技术进步要求和水平；

同时，该标准中并未包含电动摩托车的相关内容，因此，相关标准的缺失不仅使整个行业在

车辆安全技术上处于无序状态，还阻碍了行业的进一步发展壮大。 

因此，为了使市场上销售的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产品具有良好的安全寿命和可靠性，修

订《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可靠性试验方法》标准，进一步完善可靠性能试验方法是十分必要

和非常迫切的。制定本标准可以为企业的研发提供一定的技术支持和指导，并能有力地推动

摩托车行业的发展。 

3. 主要工作过程 

自 2019 年 12 月 31 日国标委修订任务下达后，由天津内燃机研究所（天津摩托车技术

中心）牵头，第一时间与行业内相关摩托车和电动摩托车企业组成标准编制组，开展摩托车

和轻便摩托车可靠性标准与法规的跟踪、研讨工作，分析比较国内、外摩托车和汽车相关可

靠性标准的技术内容与适用性。 

在此基础上，标准编制组在天津内燃机研究所静海试验场进行了大量的验证试验工作，

包括 18 家企业 92 个车型共计 85.3 万公里的可靠性行驶验证试验。其中摩托车企业 12 家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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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车型，行驶里程 80.9 万公里；电动摩托车企业 6 家 15 个车型，行驶里程 4.4 万公里。 

结合验证车辆在验证试验中出现的故障和问题，标准编制组与摩托车和电动摩托车企业

技术人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讨论，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 与多家电动摩托车企业针对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的可靠性行驶里程、不同路面

的里程分配权重、车辆负载要求、试验样车数量、故障类型和性能测试等内容进行了讨

论，并对标准文本中关于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的相关内容进行了修订； 

2) 与多家进口车摩托车企业针对大排量摩托车的可靠性试验内容进行了验证和讨论，包括

可靠性行驶里程、车辆负载要求、试验样车数量、性能试验等内容，针对现行标准中存

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讨论，并针对性的进行了调整和完善； 

3) 与多家国内摩托车企业针对故障类型和可靠性评价方式的内容进行了沟通，并结合汽车

标准中关于可靠性试验评价方法的相关内容与摩托车可靠性评价方法进行了比对和计

算，修订标准中增加新的评价指标，对现有评价体系进行完善。 

2021 年 4 月，标准编制组与多家摩托车和电动摩托车企业通过视频会议的方式，对《摩

托车和轻便摩托车可靠性试验方法》标准草案稿进行了分析和研讨。确认了标准的适用范围、

术语和定义、试验条件、试验步骤和评价方法。与会专家对标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意见和

建议，标准编制组结合建议和实际情况对标准文稿进一步修改和完善。 

2021 年 7 月，由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摩托车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组织召开《摩

托车和轻便摩托车可靠性试验方法》标准修订专项研讨会，会上针对标准文本和技术内容进

行了充分的讨论，并基本达成共识，标准编制组结合会议意见和建议对标准草案进行确认并

修改。 

2021 年 7 月，标准编制组依据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

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有关要求，对标准草案格式、前言、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

相关技术条款进行了调整，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面向行业征求意见。 

二、 国家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国家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1. 标准编制原则 

据行业调研成果，结合行业技术现状和需求确定本标准修订的基本原则和方向，立足于

我国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产品可靠性验证，为企业制定可靠性试验规范提供技术参考和依据，

提升我国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产品的性能和品质。 

1.1. 满足行业需要 

随着我国摩托车产品的不断的进步、以及标准的不断更新，应用在摩托车产品上的先进

技术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尤其是近 10 年间的技术进步和技术路线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更

多的电子设备、电子系统、电子元器件等在技术进步的过程中起到了主要的作用。因此，这

些电子设备的元器件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的可靠性、稳定性，是整车企业以及相应的零部件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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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商在产品设计开发之初以及产品定型、量产后产品一致性控制等方面，都是需要进行考核

和评价的。GB/T 5374-2008《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可靠性试验方法》是 2008 年修订完成并

发布的，当时多以化油器、传统制动方式、普通卤素灯泡等作为研究对象，经过 10 年的产

品的技术进步和新技术的应用，标准中部分条款已经不适应或落后于摩托车产品的需要。因

此，修订该标准，为摩托车企业和整个行业提供可靠性评价的指导，显得非常的必要和迫切。 

1.2. 注重协调性 

本标准规定了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可靠性试验方法，技术上需要与摩托车耐久性、零部

件可靠性等有关标准协调一致，起草组在充分协调各方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了《摩托车和轻

便摩托车可靠性试验方法》修订原则和方向。 

1.3. 考虑可行性 

标准编制组调研了企业、检测机构和科研院所等单位，充分考虑了各方意见，同时结合

企业在进行产品可靠性试验中的实际做法，通过修订进一步完善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可靠性

试验方法。 

1.4. 编写规范性 

本标准为推荐性国家标准，严格执行国家标准的各项要求，按照 GB/T 1.1-2020《标准

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和 GB/T 20001.4-2015《标准编写规

则 第 4 部分：试验方法标准》等有关规定进行编写。 

2.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2.1. 与原标准的主要差异 

与 GB/T 5374-2008 相比，技术内容变化较大。包括范围、术语和定义、试验条件、试

验步骤、实验数据处理等内容均进行了调整和完善。 

2.2.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可靠性试验的试验条件、试验步骤、试验数据处理和

试验报告。 

本标准适用于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除有特殊说明，以下简称“摩托车”）的可靠性试

验。 

2.3. 术语和定义 

给出了用户关联的定义；为便于理解和使用，给出了常规可靠性试验和加速可靠性试验

的定义；增加维护、保养和维修的定义；明确了当量故障数的定义。 

2.4. 试验条件 

对试验环境、试验车辆、终止试验条件、试验道路等内容进行了修订。调整试验车辆数

量的要求；增加电动摩托车跟换电池组进行测试的试验条件；删除原平坦公路、颠簸路和坡

路的试验道路要求，增加城市公路、高速公路、一般公路和山区公路的试验道路要求。 

2.5. 试验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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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整车参数测量及调整，整车性能试验，可靠性试验，故障的发现、判断和处理，维

修，试验记录共 6 个部分。 

2.5.1 整车参数测量、调整及磨合 

考虑可靠性试验的主要目的为发现车辆故障，找到故障原因，所以应尽可能的降低人为

因素对试验的影响。基于此，在试验前增加整车尺寸和质量参数的测量要求，包括根据产品

使用说明书或设计规范，需在磨合前对关键部件的紧固力矩进行调整和测量。增加轻便摩托

车磨合里程要求，该类车辆的磨合里程不大于 250km。 

2.5.2 整车性能试验 

在磨合完成后，进行性能试验初试。在可靠性试验完成后，进行性能试验复试，以评定

车辆性能的变化情况。增加电动摩托车整车性能试验项目及依据标准。 

2.5.3 可靠性试验 

可靠性试验分为常规可靠性试验和强化可靠性试验两类。 

对于常规可靠性试验，调整试验道路里程分配和配载方案，其中路面类型调整为城市公

路、高速公路、一般公路和山区公路，对于越野摩托车可以增加 10%的非铺装路行驶。检

测机构或制造商可根据测试需求对道路里程分配和配载方案进行调整。 

对于驾驶操作的要求，增加倒档行驶和山区公路驾驶操作要求，调整制动操作频次要求。 

对于强化可靠性试验，需根据用户关联要求确定试验道路、行驶里程、工况分配和驾驶

操作要求，以复现不同道路的驾驶工况。 

2.5.4 故障的发现、判断和处理 

与原标准相比，本次标准修订针对故障的发现、判断和处理的相关内容进行了完善，明

确故障的发现途径，判断依据和处理方法。以准确、及时、清晰的对车辆发生的故障进行反

馈，并按要求进行处理。 

2.5.5 维修 

本项目为标准修订新增内容，明确维修包括维护和修理两部分，分别给出维护和修理的

范围、方式、处理方法和时间记录要求。 

2.5.6 试验记录 

增加接车记录、行驶记录、故障记录、维护保养记录、车辆更换记录和车辆拆检记录。 

2.6. 试验数据处理 

增加可靠性统计的评价指标，包括平均首次故障里程、平均故障间隔里程、当量故障率。 

三、 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在本标准的修订过程中，标准编制组成员单位充分考虑企业和检测机构实际开展可靠性

试验过程中的主要工作过程和关键步骤。同时，为保证本标准试验方法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标准编制组成员前期通过与多个企业合作，进行主要内容的验证。包括，进行了 77 个车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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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燃油摩托车，总计约 80.9 万公里的可靠性行驶试验，以及 15 个车型的电动摩托车，总计

约 4.4 万公里的可靠性行驶试验。 

此外，标准编制组成员在制定可靠性试验大纲时充分参考了本标准中的试验方法，通过

实际验证，证明了本标准中关于试验条件、试验准备、试验步骤及试验数据处理等内容符合

实际，试验结果与个人用户使用发现的问题大体一致，试验方法具有较好的可操作性和可重

复性。 

标准编制组通过充分考虑各企业实际情况，总结、提炼形成的试验方法和评价要求，进

一步完善了可靠性试验方法，使其能够更好地支撑企业产品开发，对企业和检测机构开展可

靠性试验相关工作给予一定程度的指导。 

四、 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在修订过程中不涉及专利。 

五、 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等情况 

推荐性国家标准《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可靠性试验方法》旨在建立摩托车整车道路行驶

可靠性试验的标准方法。通过本标准的修订，为企业和检测机构在设计制定可靠性试验规范

或作业指导书时提供技术参考和依据，准确反应可靠性试验与车辆实际使用情况的相关性，

帮助企业查找自身产品的问题，提升产品可靠性，保障摩托车产品的性能和质量。同时，帮

助企业建立规范化的试验程序，提升试验效率、缩短试验周期、降低开发成本。 

六、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情况 

1. 采用国际标准情况 

国际上和国外可靠性相关标准带有一定地方特色，不适合直接转化采用。故本标准未采

用国际标准。 

2. 与同类国际/国外标准的对比 

研究发现，国外摩托车整车企业有可靠性相关的企业内部规定，且大都针对可靠性的某

一方面，尚未发现针对摩托车整车道路行驶可靠性试验的法规。 

七、 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是我国摩托车标准体系中的一项重要基础内容，完善了现有摩托车整车试验方法

标准体系。经分析，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无不协调之处，且贯彻

了我国的有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 

八、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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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标准为推荐性国家标准。 

十、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为推荐性国家标准，为便于后续主管部门的实施及行业的应用，建议本标准自发

布之日起第 7 个月开始对新生产车实施。 

十一、 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发布后，废止 GB/T 5374-2008《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可靠性试验方法》 

十二、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